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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派遣服务要求 

一、劳务派遣服务期： 

协议有效期 壹 年，从 2025 年 12 月  1 日起至  2026 年  11  月 30 日止。 

二、派遣人员要求： 

1、男女不限，民族不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年龄尽量以 50 岁以下为主，

男性用工年龄不超过 63 岁，女性用工年不超过 55 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公民。 

2、遵纪守法，能吃苦耐劳，服从管理，对工作认真负责。 

3、身体健康，无传染病，五官端正，无违法犯罪记录。 

4、其它要求（包括人数、岗位职责、任职条件）以甲方通知为准。 

三、双方的责任与义务： 

1、乙方派遣人员进入甲方单位工作前，必须与乙方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劳务派遣 

人员购买五险一金或工伤保险；如购买商业保险，人身身故的保额应达到 100 万元。如

乙方派遣人员为超过法定退休年龄人员（包括已享受和未享受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待

遇人员），乙方需为其购买单项工伤保险及商业保险。乙方需将劳动合同证明以及保险

购买记录等资料向甲方提供复印件以作备案。甲方有权查阅、复印劳动合同原件。乙方

有义务对派遣人员进行劳动法规、职业道德、安全防护、遵章守纪等的培训。 

    2、乙方派遣 50 岁以上的劳务派遣人员进入甲方单位工作前，需提供该劳务派遣人

员心梗类猝死疾病的正常体检报告给甲方。 

3、乙方有义务按月按时足额支付派遣人员的劳动报酬，甲方有权查询、复印相关

银行支付凭证。 

4、乙方派遣的人员若违反以下任何一项，甲方有权随时将其退回乙方： 

（1）违反甲方的规章制度（包括打架、闹事、赌博、罢工、消极怠工、旷工等）。 

（2）不服从甲方管理，能力低不能胜任岗位工作，效率低不能完成劳动定额。甲

方有权根据规章制度对乙方派遣人员进行处罚，给甲方造成经济损失的，由乙方承担赔

偿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但不影响甲乙双方的合同关系，在甲方退回后，

乙方应在三天内补充派遣人员。 

5、派遣期间，甲方有义务为乙方的派遣人员免费提供午/晚餐的工作餐（不含早餐）

和住宿。 

四、派遣人员费用的计算方案（最高限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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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可根据需要，自行选择以下的工资计算方案，但需要提前通知乙方。 

1）装配工/辅助工方案：甲方按时计发劳务费用：按每人 19 元/小时定额计算。 

2）机台操作工方案：甲方按时计发劳务费用：按每人 20 元/小时定额计算。 

3）中班、夜班补贴方案：派遣人员为上中班或夜班的工人，按每人 20 元/班。 

以上费用为全包价含税：含派遣人员的派遣费用（工资、奖金、补贴等薪酬待遇）、

派遣公司的管理费用（社保补贴、招聘费、保险费、政府规费等）、发票税点及用工过

程中发生的派遣人员因工负伤待遇、非因工患病待遇、代通知金、法定补偿金、用工风

险与侵权责任费用。甲方可以对乙方的派遣人员进行绩效考核及计件奖励，但绩效奖励

和计件奖励并不是甲方必须发放的项目，而是甲方根据自身情况决定是否发放。对于派

遣人员的计件或绩效奖励部分乙方须足额发放到员工。 

五、费用及结算： 

1、每年费用预估：250万元 

2、乙方每月 27 日前向甲方提供当月劳务派遣费用的对账单，经双方对账确认且甲

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发票后， 甲方于次月 30 日前向乙方支付上个月派遣人员的费用，

如遇节假日顺延结算。 

六、违约责任 

1、乙方应按甲方需求，及时提供或补充派遣人员前往甲方处工作。甲方提前 7 天

向乙方提出派遣人员的到岗时间和要求（详见二、派遣人员要求），乙方及时向甲方提

供给备选人员资料并确保真实有效。若乙方未按甲方要求的时间提供派遣人员，或派遣

人员不符合甲方要求（详见二、派遣人员要求）被退回超过十次，视为乙方根本违约，

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再支付不符合甲方要求人员的派遣费用，并要求乙方按［65

元×（不符合甲方要求累计人次+未及时到岗的累计人次）×30 天］的标准支付违约金。 

2、乙方应当及时向派遣人员支付工资，若因乙方拖欠工资发生纠纷的，由乙方承

担全部责任（甲方未按协议规定支付劳务派遣费用给乙方的除外），若由甲方先行垫付

工资的，甲方在垫付后有权向乙方追偿；若在本合同履行期间，乙方与派遣人员因拖欠

工资等原因发生劳动纠纷超过两起的，视为乙方根本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合同，不

再支付任何费用，并要求乙方按照（65 元×当前派遣人员人数×30 天）的标准支付违

约金。 

3、乙方的派遣人员在派往甲方工作后三天内因任何原因离职的，在乙方未能说明

原因并得到甲方的同意的情况下，甲方不需要支付该派遣人员的派遣费用和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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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乙方在收到甲方支付的派遣人员工资、社保或公积金费用（若有）后应按时为

派遣人员支付工资及投保，未按时或未依约定为派遣人员支付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的，

甲方有权解除本协议，退回派遣人员，所造成派遣人员的经济损失和由此产生的纠纷责

任由乙方承担。 

5、因乙方违法或违反本协议约定给派遣人员造成损失而使甲方承担连带责任时，

甲方有权向乙方追偿。 


